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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 

是 

是否進入一

站式服務 

1.社政協助完成訊前評估。 
2.檢警於本院問訊及製作筆錄。 

檢察官/警員 

1.完成 HIS 系統登錄/個案紀錄撰寫。 
2.後續追蹤關懷。 

本院社工人員 

社工/護理師完成線上通報(關懷 E起來) 

結案 

說明 1： 
1 疑似法定傳染病
確診者團隊需清
消 換 裝 再 交 證
物。 

2.染污證物盒/袋
外貼紅色感染貼
紙，裝入第一層
紅 色 感 染 塑 膠
袋，第二層一般
塑膠袋。 

3.證物交接 
前再次清消，並
提供警員手套等
防護裝備。 

否 

是 

1. 依醫療及傷勢需求，評估會談方式。 
2. 說明服務流程及法規，並陪同驗傷診療。 
3. 給予情緒支持輔導。 

本院社工人員/護理師 

1.醫師採集檢體完成後，開立驗傷診斷證明書。(參照說明 1) 
2.將性侵害驗傷採證物件點交警員。 

1.由專人安排至獨立隔離採檢室。 
2.醫療團隊確認採檢裝備。 

1.自行就醫。(由本院駐衛警/保全協助報警(婦幼隊) 
2.網絡成員陪同就醫。(包含警政、社政單位等) 

是否為 

確診者 

依確診者流程就醫 

是 

否 

1.TOCC。 

2.篩檢。(依醫師評估及疫情指揮中心規定) 

疑似法定傳

染病確診者

染病確診
者 

各單位聯繫窗口: 

1.警政單位 

  婦幼隊  2759-0827 

  瑞安派出所  2705-4164 
 

2.社政單位 

  家防中心 2361-5295 轉 226~227 

 

進入一級驗檢傷流程 

急診護理師/醫師 

111.06.13修訂 

112.06.20修訂 

113.04.10修訂 


